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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》 

的实施意见 
 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（管委），东部新区办公室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》（鲁政办发〔2014〕

43 号），推动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规范信访听证工作，公开透明、

客观公正地处理信访事项，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以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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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线，按照打造“阳光信访”“责任信访”“法治信访”“满意信

访”的标准和要求，全面规范全市各级行政机关信访听证工作，

着力提高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责任单位运用

信访听证手段解决问题、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水平，切实解决好信

访人的合理合法利益诉求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对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，有权处理的行

政机关受理后，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，以及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宜举行听证的以外，经调查核实后认为

可能作出对信访人请求不予支持的处理意见的，应通过举行听证

的方式进行处理，适宜听证信访事项听证率目标值为 100%，通过

听证方式处理的初次信访事项化解率达 60%以上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严格信访听证工作程序。 

1.初次信访事项。各级政府职能部门、派出机构（街道办事

处）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受理的初次信访事项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

举行听证；县级及以上政府办理的信访事项，一般适用普通程序

举行听证。 

2.信访积案。对于各级交办的信访积案，过去办理时未举行

听证的，应运用普通程序组织听证。烟台市交办的信访积案经听

证仍未案结事了和息诉罢访的，按《山东省信访积案会审评议办

法》规定的程序进行会审评议，会审评议结论作为确定信访积案

结案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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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终结信访事项。对于已办理终结信访事项，信访人诉求

已无合理成分可解决，但信访人仍然缠访闹访的，建议处理机关

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听证，听证结论可视情在信访人户籍所在地或

经常居住地公告。 

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答复意见，但未经听证或听证

程序有瑕疵、听证结论明显不当的信访事项，信访人提出复查申请

后，复查机关应当撤销原处理意见并责成原处理机关举行听证。 

（二）提高信访听证工作能力。 

1.加强信访听证主持人队伍建设。全市各级行政机关都要建

立信访听证主持人队伍。各级政府信访事项复查（复核）机构要

加强对信访听证主持人才的培养，制定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，提

高信访听证主持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。 

2.建立和完善律师参与信访听证机制。把律师参与作为信访

听证工作的必备条件，结合贯彻落实省、市《关于加快推进公共

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，充分利用“法律管家”公共法律服务

体系，邀请律师参与每一件信访事项的听证工作，并为信访事项

处理提供法律意见，保证信访事项听证结论质量。 

3..完善政策顾问制度。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在召

开信访听证会时，应从熟悉听证事项涉及领域有关政策的专家、

学者或者职能部门专业人员中选择1至2人，作为本单位的政策顾

问出席听证会，提供现场政策咨询服务。 

4.配全听证设施。各级行政机关应当认真落实关于设立信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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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场所的有关规定，综合考虑，统筹规划，规范设立信访听证

室，并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。 

（三）规范信访听证委托代理。按照《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

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信访当事人应当亲自参加听证，特殊情况下

可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。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、复查机

关委托代理人出席听证的，需经机关法人授权委托，受委托人应

能全权处理信访事项。复查机关为县级政府（管委）作为答辩机

关出席听证的，受委托人原则上应包括一名与县级政府（管委）

分管负责人配套的政府（管委）办公室副主任；信访事项有权处

理的行政机关、复查机关为烟台市直有关部门作为答辩机关出席

听证的，受委托人原则上应包括一名信访事项相关业务科（处）

室主要负责人。 

代理人出席听证时，应当按照《山东省信访条例》有关规定

出示授权委托书、有关单位出具的推荐书或者介绍信（函），并在

授权范围内依法依规行使代理权。 

（四）加强听证员队伍建设。市、县两级政府（管委）要建

立本级信访事项听证员库，对听证员进行法律知识及信访业务培

训，加强对听证员参加信访听证活动履职情况的考核。听证员由

市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公室从全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律

师、法律服务工作者、专家学者、相关部门推荐人选中选择担任。

县级听证员库的听证员由县市区自行选择确定，要合理配备相关

代表人员的数量和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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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政府信访事项听证员库的管理办法由市信访局另行

制定。 

（五）加强典型示范。信访听证工作中要大胆探索，勇于实

践，积极培育听证工作先进典型。各县市区要选取 1至 2个乡镇

（街道）或部门单位作为信访听证先进典型上报市政府信访事项

复查复核办公室。市里将适时组织“全市信访听证现场观摩会”，

发挥典型示范引导作用。 

三、保障机制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信访听

证在解决问题、化解矛盾中的作用和意义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

规范程序，强化保障，确保《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》的各项

规定贯彻落实到位。县级政府（管委）要成立信访事项听证委员

会，委员会主任由县级政府（管委）分管负责人担任，委员会负

责对辖区信访事项听证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县级政府（管

委）信访事项复查办公室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，具体负责信访听

证工作的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加大投入力度。县级政府（管委）要加大财政投入力

度，按《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将听证所需费

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听证员的听证、研究论证和会审费用，根

据其提供的工作量计算核发。具体办法由市信访局会同市财政局

另行规定。 

（三）加强听证宣传。要加大对《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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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宣传力度，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媒体对信访听证工作进行

宣传报道，有条件的地方可在电视媒体开辟听证工作宣传专栏，

对典型案例跟踪报道，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，形成“信访人愿听

证、单位愿组织”的听证工作氛围。 

（四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市里将“信访事项听证率”纳入全市

信访工作督导考核范围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作出信访答复意见

信访人表示不满意或无明确态度的信访事项，未举行听证的，应

补充听证重新办理，否则按未办结处理。 

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开展信访听

证工作，适用本意见。其他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的信访听证

工作，参照本意见执行。 

 

 

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6 年 12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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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属驻烟单位。 


